附件1

企业土地房屋产权历史遗留问题处置流程图
企业在项目属地申报问题线索，经属地区（市）政府研判论证符合处置条件后启动处置程序














备注：属地政府落实人员全程跟进，及时帮办、代办。
企业向区（市）政府提报处置申请及材料，区（市）组织踏勘审查并提出处置要求，企业按要求完善手续并委托有资质单位开展现状核实、检测鉴定评估。





企业申请处置





人防工程


手续不全





建设工程


竣工手续不全





权利主体


确认等





建设工程


规划手续不全





用地


手续不全





消防安全


手续不全





企业委托设计单位按现状实测、核实项目建设时合规性并出具意见，报区（市）政府审核通过，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予以确认。





可依法补办；无法补办的，企业委托服务机构按山东省地方标准开展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评估达标且没有重大火灾隐患的，可提请区（市）政府评审复核并报备。





根据青政发〔1988〕140号文件处置，人防主管部门依据项目建设时政策组织验收、提出缴费要求。企业完善手续及缴费。





企业委托鉴定机构开展房屋安全性及抗震鉴定并出具鉴定报告；安全性等级达标且抗震满足要求的，可提请区（市）评审复核并报备。建设单位组织据实补充完善建设工程档案。





原主管或原隶属部门单位、市直企业等出具证明；无法出具的由区（市）政府调查认定并公示；有争议的通过司法裁决认定。





区分时间节点，分别依法确定土地使用权；区（市）政府处置用地后以划拨或协议出让等完善供地手续，企业缴纳土地价款及税费。





企业提报处置材料





企业按处置要求向项目所在地区（市）政府提报处置工作材料，依法依规补缴、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易地建设费等相关税费，区（市）结合实际开展审核确认工作，针对第三方单位出具的现状核实意见、检测鉴定评估手续等，组织审核、评审复核并相应出具意见。





告知企业


整改





属地组织审核





不符合要求





项目所在地区（市）政府审核完善相关手续材料后，对应出具项目符合建设工程规划、房屋质量、消防安全等要求的确认意见，相应按程序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备，主管部门及时函复意见或结论并抄送不动产登记等有关部门。





企业备齐缴清土地价款、相关税费凭证证明，及完善项目用地、规划建设、消防、土地房屋权利归属等手续相关材料，向项目所在地不动产登记部门提交土地房屋不动产登记申请。





处置确认报备





企业申请登记





不动产登记部门根据企业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及申请材料办理不动产登记








